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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北市觀產字第1113044776號

訂定「臺北市台北熊好券2.0住宿券發放作業規定」，並自中華民國111年12月9日生效

。
 

 

附「臺北市台北熊好券2.0住宿券發放作業規定」。

局長  劉奕霆  請假

副局長  薛秋火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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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台北熊好券2.0住宿券發放作業規定 

 

一、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協助臺

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旅宿業提升住房率，降低其受疫情之影響，本局透過發放自由

行住宿券（以下簡稱本券）之方式，吸引旅客至本市安心旅宿住宿，達到振興本市

旅宿業之目的，特訂定本規定。 

二、 本券之適用店家，指依法設立於本市之觀光旅館、旅館或民宿，具備本市安心旅宿

資格且於臺灣旅宿網登記房間數在一百間以下，或協助本局推動相關防疫業務之本

市旅宿業者，於本局公告期間內向本局提出申請，並經本局審核通過成為熊好店家

者（以下簡稱熊好店家）。 

前項店家於申請時檢附文件不全，經本局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者，不予受理。 

三、 民眾得於台北通 APP 「台北熊好券2.0」專區(以下簡稱本活動)或透過健保卡、自

然人憑證或台北通（卡）會員以 Web 介面等多元方式登記本券抽籤意願，抽中之

民眾即可領取等值於新臺幣（下同）五百元之本券二張，並得不分平假日於活動期

間向參加本活動之熊好店家官網或直接透過電話訂房住宿使用。為讓更多消費民眾

有二次中獎機會，活動期間凡交易尾二碼為00者，將再派送一張該票券。 

本局於活動期間內，對於參與意願登記且完成使用之民眾，將辦理抽獎活動。 

四、 本券為面額五百元二張，僅供住宿消費使用，每晚每房最多使用二張，不適用於其

他消費項目，且不得找零、兌換現金、商品禮券、現金禮券、轉贈或補發。 

五、 本活動之活動期間、店家申請登記期間、民眾抽籤意願登記期間、抽獎得獎名單及

實際獎品內容，由本局於本局網站公告之，並得依本局政策需要調整。 

六、 本局為鼓勵參與活動之旅宿業，旅宿業者每收一張住宿券，即可獲得每張面額百分

之五之獎勵金。 

七、 本局由台北通後台逕行下載本券之使用清冊，並可併同金融機構匯款之證明文件作

為支出憑證，透過電子核銷系統進行核銷作業。 

本局於核銷撥付款項過程中，如認有疑義，經要求熊好店家限期說明並提供相關證

明文件，屆期未提出說明、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或經審核與本規定不符者，本局得

逕為駁回，不予核銷。 

八、 熊好店家應將房價資訊充分揭露，對於持本券住宿之民眾，不得任意調高房價，有

違反本規定或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法規者，本局將依規定函請各主管機關調查，並

終止其參加本活動資格。 

九、 熊好店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撥金額之全部或

一部，並命其返還全部或一部核撥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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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詐欺、脅迫、賄賂、隱瞞、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而獲得本局

核撥款項。 

（二） 其他違反本規定或其他法令規定之情事。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本局得不受理該熊好店家之核銷申請。 

十、 熊好店家向本局申請撥付款項涉及個人資料事項者，本局及熊好店家應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不得作其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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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北市民區字第11160283011號

主旨：公告本局裁罰王烈信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公示送達名冊1份（計１頁）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8時30分至17時30分

），至本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中央區，連絡電話(02)27208889分機

6200）領取旨揭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裁處書。

二、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市府公報滿60日）仍未領取上揭

處分書者，本局將依法移送執行。

局長  藍世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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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

姓名

出生

年分
護照證號 裁處書字號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王烈信 52年 C1206*****
北市民區字第1116017830

號裁處書

臺北市政府民政

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裁罰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公示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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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16040271號

主旨：大千彩色金屬有限公司等6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1年11月3日府產業商字第

111364828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1年11月3日府產業商字第111364828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請假

副市長  彭振聲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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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64
86
3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6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5
3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5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5
5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5
6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5
7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5
8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4
8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4
9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5
0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5
1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5
2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4

02
71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14
3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2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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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11
/2

5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54
72

15
47

硬
象
創

意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劉
興

毅

42
42
65

23
34

革
勢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鄭
宇

和

43
42
82

10
84

新
天
地

能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WA
LT

ER
T

RO
BE

RT

LO
CK

WO
OD

44
42
85

24
03

澄
楷
商

情
資
訊

有
限
公

司
陳
丁

毓

45
43
94

93
62

尚
青
有

限
公
司

廖
哲

偉

46
42
86

89
31

台
灣
旅

人
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小
宮

久

47
52
29

30
07

藍
寶
堅

尼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信

良

48
52
41

46
20

水
蒝
有

限
公
司

黃
美

慈

49
52
59

76
82

呈
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孫
以

泰

50
52
65

41
20

聖
安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林
聖

安

(A
NT

HO
NY

HA
LI

M)

51
52
81

01
84

堅
石
室

內
裝
修

有
限
公

司
王
輝

章

52
55
71

25
02

希
富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張
經

綜

53
55
76

66
05

星
盒
有

限
公
司

吳
紹

琥

54
55
83

33
59

駿
峰
綠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郭
芷

菱

55
50
75

75
15

風
雲
全

球
研
究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鄭
婉

岑

56
50
85

84
91

澄
俐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余
育

欣

57
50
86

81
26

老
行
家

精
品
電

商
有
限

公
司

周
書

正

58
50
88

11
34

龐
都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張
喬

依

59
50
84

56
17

育
銓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蘇
志

偉

60
82
95

91
40

百
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楊
士

杰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8
3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8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8
5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8
6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8
70

0號

共
計
：
63

筆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7
7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7
8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7
9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8
0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8
1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8
2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7
1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7
2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7
3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7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7
5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7
6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14
3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6
8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6
9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7
0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4

02
71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2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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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11
/2

5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83
17

75
18

剋
鄰
斯

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蘇
芃

睿

62
83
15

51
77

正
人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政

仁

63
83
15

59
16

荃
馨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蘇
庭

妤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8
9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9
00

0號

共
計
：
63

筆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4

02
71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14
3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8
8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2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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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16040272號

主旨：富睿能源有限公司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1款規定設立登記後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之

情事，經本府以111年11月3日府產業商字第11136482700號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

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1款及同法第28條之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1年11月3日府產業商字第11136482700號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請假

副市長  彭振聲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2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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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16040268號

主旨：金箭實業有限公司等74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始

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11年11月3日府產業商字第

11136475300 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

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11年11月3日府產業商字第111364753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臺北市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

分證及印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

（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請假

副市長  彭振聲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2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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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11
/2

5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04
25

36
19

金
箭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高
肇

鈞

2
30
82

20
30

中
旺
春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重

孝

3
22
43

87
65

金
層
有

限
公
司

黃
玉

珍

4
22
64

22
95

昱
嶸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汪
明

慧

5
23
31

26
87

允
得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丁
柏

茂

6
23
42

26
84

詠
紳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妙

珍

7
23
82

70
67

台
北
上

海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詩

詮

8
84
49

73
41

兆
一
紙

品
有
限

公
司

陳
明

霞

9
96
92

40
59

藏
寶
圖

藝
術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銘

國

10
97
10

39
88

加
山
國

際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瑞

政

11
16
95

50
92

晁
舜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郭
易

民

12
12
69

60
95

同
儀
環

保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陳
聰

榮

13
13
12

68
53

光
中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冰

14
79
96

42
52

豐
駿
餐

飲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冒
名

揚

15
89
68

51
03

會
禾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馮
幗

英

16
27
74

90
57

萬
歐
萬

投
資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偉

明

17
80
08

80
34

今
日
國

際
媒
體

有
限
公

司
徐
瑜

蘭

18
28
18

63
23

華
冑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張
大

可

19
29
03

48
18

藍
光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唐
清

松

20
29
03

57
25

遠
通
科

技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臻

郁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7
20

0號

共
計
：
74

筆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6
6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6
7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6
8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6
9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7
0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7
1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6
0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6
1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6
2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6
3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6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6
5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5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5
5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5
6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5
7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5
8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5
9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4

02
68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1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5
3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2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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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11
/2

5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24
34

49
97

泰
極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連
康

鈞

22
25
11

71
69

朝
富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楊
智

勝

23
53
10

39
60

台
灣
莎

帝
司
國

際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松
木

幸
司

24
53
11

02
93

黎
亞
創

意
影
像

有
限
公

司
呂
慧

幗

25
53
12

08
13

意
創
時

尚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惠

珍

26
53
31

24
52

壹
捌
柒

有
限
公

司
葉
泓

毅

27
53
52

55
74

王
子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王
宇

芊

28
53
56

27
31

誦
育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陳
宥

愷

29
53
56

80
46

富
貴
全

球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豐

30
53
73

76
97

寶
吉
第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進

富

31
53
75

89
31

歐
格
珠

寶
有
限

公
司

阿
可

瓦

32
53
75

92
78

足
道
養

生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鄭
妤

姍

33
53
92

52
07

演
繹
生

活
有
限

公
司

黃
銘

國

34
53
92

65
15

全
國
美

食
品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恭

民

35
53
95

75
71

翔
豐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王
宏

洋

36
54
17

98
96

大
育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林
易

姍

37
54
32

89
03

熙
金
國

際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陳
靜

苑

38
54
34

76
54

家
夢
有

限
公
司

上
條

彰
英

39
54
35

30
22

原
醇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大

榮

40
54
64

53
45

卓
爾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盧
文

松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9
0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9
1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9
2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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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
74

筆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8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8
5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8
6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8
7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8
8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8
9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7
8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7
9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8
0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8
1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8
2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8
3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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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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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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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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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7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7
5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7
6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7
7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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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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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廢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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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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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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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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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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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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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11
/2

5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54
67

88
71

比
撒
列

產
品
設

計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邱
啓

盛

42
24
95

73
55

瓏
盈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馬
平

43
24
96

54
27

秀
卡
司

國
際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游
鄒

桂
美

44
24
97

74
71

猴
猴
味

有
限
公

司
曾
梓

謙

45
70
58

80
30

鉅
貫
德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素

美

46
42
82

24
22

台
灣
牛

津
一
號

有
限
公

司

Da
mi

an
Jo
hn

Pr
en

ti
ce

47
42
85

35
63

站
酒
鎵

餐
飲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鄧
筑

双

48
52
24

06
35

皇
馬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王
佑

榮

49
52
50

82
74

敦
厚
堂

餐
廳
有

限
公
司

秦
康

泰

50
29
14

92
34

揚
贏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楊
智

評

51
52
75

81
94

上
永
泰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梁
予

碩

52
52
85

77
85

錢
進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宏

53
55
15

04
04

愛
大
地

環
保
科

技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芊

香

54
55
83

76
37

奧
創
國

際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喬

中

55
55
84

87
96

里
昂
有

機
有
限

公
司

葉
霈

璿

56
27
29

29
23

天
順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08

02
19

當
然

解
任

)

57
42
99

73
92

環
視
創

富
汽
車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呂
應

必

58
54
69

12
61

勝
憲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王
景

弘

59
50
86

36
20

小
禾
富

山
設
計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吉
國

寧

60
50
87

03
12

卓
越
國

際
商
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輝

亮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0
8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0
9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1
0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1
1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1
20

0號

共
計
：
74

筆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0
2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0
3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0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0
5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0
6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0
7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9
6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9
7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9
8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9
9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0
0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0
1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1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9
3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9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79
5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4

02
68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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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1/
11
/2

5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50
87

21
41

神
農
真

寶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何
元

富

62
28
36

46
08

百
恩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吳
俐

慧

63
54
51

87
61

鋐
易
有

限
公
司

莊
淑

惠

64
42
80

88
63

威
廉
維

克
有
限

公
司

李
英

彰

65
82
82

85
98

麥
喬
安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陳
曉

峯

66
85
02

84
59

飛
亞
國

際
快
捷

有
限
公

司
黃
智

宇

67
85
02

88
72

纍
纍
共

享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王
冕

68
85
07

49
30

元
象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闕
郁

書

69
83
95

22
43

和
胤
裝

潢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詹
榮

和

70
83
18

20
76

美
通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梁
坤

正

71
83
07

51
47

好
祖
意

設
計
有

限
公
司

鄭
祖

杰

72
83
22

42
87

成
富
貴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鄭
仰

榮

73
90
88

14
77

那
也
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宏

震
豪

74
91
06

16
87

新
儲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陳
嘉

暘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2
60

0號

共
計
：
74

筆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2
0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2
1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2
2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2
3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2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2
5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1
4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1
5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1
6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1
7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1
80

0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1
9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6
04

02
68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14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1年

11
月

03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13
64
81
3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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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刑毒緝字第11130131316號

主旨：公示送達應受送達人賴冠綸、莊承澔、林世明、張婉貞等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處分書。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3項。

公告事項：應受送達人賴冠綸、莊承澔、林世明、張婉貞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應送

達之處分書1份，現由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地址：臺北市大同區

重慶北路2段219號、電話：02-23932397，承辦人偵查佐黃秉翔)保管，應受

送達人得隨時前來領取。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1 年第  2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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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心字第11131835012號

主旨：公告臺北市111年度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委任（託）醫院及機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6條，精神衛生法第40條。

公告事項：本局111年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委任（託）辦理之醫療院所及民間團體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臺北市大安區古莊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

台灣基督教恩惠福音會湖光基督教會，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

局長  黃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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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100021882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志宏建築師事務所陳志宏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志宏。

二、身分證字號：E12116ＯＯＯＯ。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715號。

四、事務所名稱：陳志宏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0巷11弄14號。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4751號。

七、備註：跨縣市移轉出依法註銷；該事務所已移轉至澎湖縣馬公市重慶街1之2號2樓

繼續執業。

局長  黃一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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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100021892號

主旨：公告註銷禾邦建築師事務所莊英男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莊英男。

二、身分證字號：A12511ＯＯＯＯ。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345號。

四、事務所名稱：禾邦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50號9樓之1。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6418號。

七、備註：跨縣市移轉出依法註銷；該事務所已移轉至澎湖縣馬公市重慶街1之2號2樓

繼續執業。

局長  黃一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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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100021902號

主旨：公告註銷蘇錦江建築師事務所蘇錦江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蘇錦江。

二、身分證字號：X10009ＯＯＯＯ。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1778號。

四、事務所名稱：蘇錦江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2號9樓之3。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1699號。

七、備註：跨縣市移轉出依法註銷；該事務所已移轉至澎湖縣馬公市重慶街1之2號2樓

繼續執業

局長  黃一平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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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蔡孟岐

電話：(02)27590666分機6312

傳真：(02)27599685

電子信箱：pma130120@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13101354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1年11月15日北市停營字第1113098630號公告，惠

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士林區美崙街152巷（文林路587巷至美崙街）路邊

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貨停車格位，自111年

12月12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納入收費管理。

正 本：臺北市士林區公所、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副 本：臺北市士林區福佳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陳學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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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13098630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士林區美崙街152巷（文林路587巷至美崙街）路
段路邊汽車停車格，自111年12月12日（星期一）上午9時
起納入收費理。   

依據：　

一、停車場法第13條、第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
自治條例第4條、第5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   
公告事項：　

一、收費路段：士林區美崙街152巷（文林路587巷至美崙街
）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

卸貨停車格位。   
二、收費標準及方式：一般小型車停車格採計次費率，每次

新臺幣（下同）50元（每日零時為計費基準點，凡跨越
每日零時停車者，累計收費）；裝卸貨停車格位採計次

費率，每次30元，限停20分鐘（得付費延長1次停放）。   
三、收費時間：一般小型車停車格為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9
時至下午5時）；裝卸貨停車格依現場公告牌面所示。   

四、實施日期：111年12月12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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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放之車輛，離去時如未見補繳費通知單，請主動查詢

；未能查詢繳費者，請至遲於15日曆天內處理。逾期未
依規定繳費者，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書面
通知於7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工本費用，逾期再不繳納
者，將處300元罰鍰並追繳停車費及必要之工本費用。   

六、查詢電話：(02)27269600；網址：www.pma.gov.taipei。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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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5日

發文字號：府都規字第11100989591號

主旨：核定公告本市都市計畫「變更臺北市松山區西松段二小段675-2地號等停車場用地

、市場用地為公園用地、第三種商業區暨擬訂同小段675地號機關用地都市設計準

則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111年12月6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 

 
一、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11月11日北市畫會一字第1113004151號函。

二、都市計畫法第23條。

公告事項： 

 
一、詳如都市計畫書、圖。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

作站）、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三、張貼處：

(一)本府公告欄（無附件，計畫書圖另置於本府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

）。

(二)臺北市松山區公所。

(三)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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